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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使本公司對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交易作業程序有所規範，特訂本作業程序

規定之。 
 

第二條 本作業程序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証券櫃檯買賣中心及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相關規定訂

定。 
 

第三條 本作業程序所稱之關係人、特定公司、集團企業的定義如下： 
一、 集團企業：依「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及「集團企業申請股票上櫃

之補充規定」之集團企業 定義。 
二、 特定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之特定公司定

義。 

三、 關係人：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

第 24 號」」規定認定之。 
四、 關係企業，為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一規定，獨立存在而相互間具有左列

關係之企業： 
(一)、 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司。 
(二)、 相互投資之公司。於判斷前項所訂控制與從屬關係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應考慮其實質關係。 
第四條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包括： 

一、 銷貨。 
二、 進貨。 
三、 財產交易及長期股權投資 
四、 資金貸與與背書保證 
五、 其他勞務、技術服務及加工等交易。 
 

第五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之銷貨、進貨之訂單處理及因銷貨、進貨所產

生之應收、應付款項之管理，依本公司內部管理制度之銷貨及採購循環中有關規定處

理之。 
 

第六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之間有重大資產或長期股權投資等交易情事

時，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處理之。 
 

第七條 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之間有資金融通情事時，依本公司「資金貸予

他人作業程序」處理之 
 

第八條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之間有背書保證情事時，依本公司「背書保證

作業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之間之勞務或技術服務及加工等交易，應由雙

方約定服務費用、期間、收付款條件及售後服務等，依核決權限經權責主管核准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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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簽約。該合約除因長期配合關係或其他特殊因素不同於一般客戶，可依合約約定給

予優惠之價格或付款條件外，其餘一切條款應依循一般商業常規及相關內控作業之規

定。 
 

第十條 本公司與特定公司、關係人及集團企業間之重大交易，除一般進銷貨交易事項外，應

先報請董事會核准；惟如因有時效之必要時，董事長得先行裁決進行，於事後再報請

董事會追認之，其餘事項，悉依照公司有關辦法及程序辦理。上述重大交易已提董事

會通過者，應於年度結束將實際交易情形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第十一條 與各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間之對帳、調節與清算： 
一、 本公司會計人員應於每月底前就上一月彼此間之進、銷貨及應收、應付款項餘

額相互核對，若有差異則需瞭解原因並作成調節表。 
二、 會計單位應定期檢視超過正常授信期間之應收關係人帳款明細，評估其性質是

否為變相之資金貸與，並作適當重分類及在財務報表附註中作適當之揭露。 
 

第十二條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應查明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是否存在，並針對下列關係

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交易事項隨時實施查核程序：  
一、 進貨，銷貨及財產之交易金額與條件是否與非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交

易相同。倘有不同，是否合理。 
二、 關係人交易有無經適當之核准。其訂有額度者，其交易金額是否在限額範圍

內。 
三、 依第七條規定財務報告所揭露之關係人交易內容及其他必要之揭露，是否與帳

載相符。 
 

第十三條 審計委員會為第十四條之查核時，得指派本公司稽核人員或委請查核財務報表之會計

師經常執行。如發現有違反規定或顯有異常情事時，審計委員會應通知董事會，請其

加以說明並為必要之改善。 
 

第十四條 本作業程序自董事會通過之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規則訂立於中華民國 114 年 01 月 02 日。 


